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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3GW 光伏发电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阳光电源”）与深圳珈伟光

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伟股份”）、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振发集团”）、上海谷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谷欣”）、为

了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共同进行国内外电站项目开发、

建设、市场开拓，经各方友好协商，于 2016年 2月 26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二、各方情况介绍 

珈伟股份成立于 1993 年， 2012 年 5 月在深圳证劵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

300317，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光伏与 LED 照明行业第一股。2015 年并购江苏华源

公司，全面进入光伏电站及 EPC 领域。 

振发集团成立于 2004年，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光伏电力终端应用市场的发展,

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电力投资开发运营商之一。目前在国内建设光伏发电项目装机

容量达到 3GW。 

上海谷欣是安信信托在光伏电站领域投资运作平台，公司具有丰富的太阳能

电站投资、开发和管理经验，重点发展太阳能下游业务，并将全力发展成为一家

在中国专注太阳能光伏电站业务的投资商和运营商。 

关联关系：公司与上述三家合作伙伴均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各方开展全面合作，包括并不限于：国内外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

合作；技术创新合作；品牌联合推广: 



（一）电站项目合作： 

1、各方利用各自开发、建设、资金、技术等方面优势，互惠互利，共同成

长，在各方能力范围内有义务为对方创造更好更优的条件，便利各方进行电站开

发建设。力争在 2016年内合作完成 3GW电站的开发及建设。 

2、共享国内外项目信息，及时沟通，包括所有已建成、建设中、开发中光

伏发电项目。推动各方在国内外电站市场迅速做大做强，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品牌

影响力。 

3、共同合作开发国内外电站项目，并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及光

照资源丰富、投资稳定的国家。 

（二）项目投融资合作： 

1、利用各方平台资源优势互补，为各方在 16年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支持。 

2、融资渠道、经验互相分享，共同成长等。 

（三）技术创新合作： 

1、各方共同分享在电力工程技术方面的技术积累，推动各方提高光伏发电

系统技术和品质，提高电站整体效率，提高收益率。 

2、各方共同分享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积累，定期进行光伏发电技术交流。 

3、阳光电源作为各方全球范围内的光伏逆变器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在

未来各方实施的电站项目中，在同等条件下各方优先考虑按市场公允价格采购阳

光电源逆变器及相关配套产品，包括集中式逆变器、组串式逆变器、汇流箱、监

控系统、储能设备及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 

4、在各方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中，阳光电源提供技术支持及预算、方案等，

承诺新产品的研发强度，尽早推出业内领先的创新产品，并给予最优的售前、售

中及售后服务，首先快速交货。并利用自身优势，展开针对光伏电站和关键设备

试验测试及评估工作，并按计划形成全面的评估报告，为各方收购已建成电站提

供专业的第三评测。同时也促进光伏电站设计优化、电站运维、设备研发提供数

据依据。促进各方建设高质量的光伏电站。 

5、甲方将充分利用多年来在电力电子及储能行业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创新成

果，以及三星在锂电池行业的领先优势。拟与各方共建微电网，实现分布式发电

的更多应用；并在限光弃发的光伏电站中安装储能系统，实现能量搬移，以缓解



西部电站的受限发影响，提高电站的发电时间和投资收益。 

（四）品牌联合推广 

1、阳光电源利用其在行业内的技术及品牌优势，支持战略合作方投资和建

设高品质、高效率光伏电站。各方将在业务合作上互通有无，打包进行品牌推广，

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品牌影响力。 

2、各方将利用各自的国内、国际资源优势，在国际业务拓展方面相互支持。 

3、各方将利用各自优势，在国家能源局领跑者计划中资源共享，紧密合作，

确保在该项目实施过程的协同效应。 

四、其他事项 

（一）本协议经各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三年。 

（二）本协议之订立、履行、解释、变更和争议的解决适用并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因本协议的签署与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在争议解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各方均应继续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其他

各项条款。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珈伟股份、振发集团、上海谷欣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各方优势，

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共同进行国内外市场开拓,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光伏逆

变器行业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光伏系统集成及储能业务方面的竞争力，提升

公司的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公司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六、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

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月 26日 

 




